附件

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地区
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协调会会议纪要

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及时处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以下简称新机场）施工中发生的劳动争议，保障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解仲裁部门于12月8日，在石家庄市召开了新机场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协调会，就新机场建设地区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审理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意见，现纪要如下：
一、新机场建设地区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问题
（一）认真落实《关于京津冀劳动人事争议协同处理工作的意见》，劳动争议案件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跨京冀区域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机构优先处理。
（二）新机场施工中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行区工程标段示意图》确定劳动合同履行地：标段的全部区域位于北京市或者河北省（场道工程中1、3、4标段全部位于北京市，9、13标段全部位于河北省）的，该地为合同履行地；跨越北京市、河北省两地的标段（航站楼工程、场道工程中2、5-8、10-12、14标段），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行区工程标段示意图》所列标段归属确定劳动合同履行地。
（三）畅通案件移送管辖机制。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发现无管辖权的，依法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管辖，受移送的仲裁委员会应依法接受并予以受理；管辖权有争议的，报请上一级仲裁委员会主管部门协调确定管辖。
二、京冀两地加强联系，建立常态化的劳动仲裁沟通协调机制
（一）及时通报案件受理情况。各仲裁委员会在收到新机场建设地区劳动仲裁申请时，应详细了解施工单位名称、项目及标段名称、联系电话等信息，做好记录工作。对于用人单位住所地和劳动合同履行地分属京冀两地的案件，受理案件的仲裁委员会应及时通知另一仲裁委员会，以便共同研究，统一案件处理依据和法律适用尺度。
（二）定期通报案件审理情况。各仲裁委员会每季度要对已受理的新机场建设地区劳动争议案件进行统计，并对审理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向相关仲裁委员会予以通报。对涉及人员多、社会关注度高和重大疑难的跨区域案件，可及时召开案件处理协调会，通报案情，相关仲裁委员会应予以支持和配合。
（三）加强文书送达、调查取证等工作的协调配合。对新机场建设地区的劳动争议案件，在直接送达存在困难、需要采用留置送达、委托送达等其他送达方式时，各仲裁委员会应当负责协调相关单位予以配合。

参与会议人员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解仲裁处：郑秀兰、柴黎平、安然、代爱军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解仲裁管理处：梁存鑫、陈剑峰、韩军良、张建东

河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马永刚
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马建庆、贾卫星、贺欣、芦逢甲
河北省廊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解仲裁科：许士领、李小如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彦兵、曹斌
河北省固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郭建舟、孙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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